4_‘:‘5

#E

Ju

N F”*‘@rﬂ"f?’f?ﬁ*/ﬁ ¥ &7 i
) IRE B RARR B ¥ AT
5‘42015]

FALHRE S 2 mt bl
115& B 2 2.5 ¥ 18655

i+
fﬁ’fﬁ4 @?ﬂ'i‘ﬁ%ﬁif‘s}ifj}ﬁﬁ SN
T P

o)
lFu Fx A 4} + 2

%520, 521 & 2 et & o7 2 4|
i ~H00~ > 3 2l }f%%’\ &L ¥
PRUEP e ABE DR

‘%ﬁ‘%$1&ﬂ$?wu,w§o
- §2~A A7 RPN R DB R FH AT R P 2

7

J» I

a2

&£

£ ERTEP E B flae -
A Y| 115 =2 1 1 28 0
AR PEERT ML



G

1154 & 7 @3 % 0001865

S

kg | AE (M ERA |[flAAEp [FIAREP [IAE

F- 55 A

001 |#7&% | &k PR 14| 2Pk | # L6.75%
222779 £127 297
< A2

002 |AT4 % | &2 poARIM4|ZFHe L | & L8%
253754 Z12729p
= AL

003 |ATH % | &k PR R4 ZFHp b | & L15%
27976 £127 297
7~ AL

l‘r[—ai_\—'-

ol
Ry . $ L2 2 ¥
AERF AR B PFAI R FFER T Y
"’i‘?%‘i?vﬁﬁﬂlﬁ**“’li’fﬁ%’f’npzwaw,%if;w4
ié o WIFA 2 *j,‘j-rg[é;&dqg § = ko

FFIA156) @ F fr;sztﬂpm (%222
3 *ﬂ LHBEAELT ;w
FHZAIL o AT ARII4EI2Y 280 0 0 tRER

W 4#520,521 7 » 2 B¢ & £504,509 % A EE g R
st SRR EY R BREP O T RAER

WERFIFRAFERL AHGRAFLAEL L RE
EoRRAT L2 RASH ERTRNT AP 00256
V96 R AR AT N E AR LR GF AP

I
FEHORFFEARFRGG AP LY RAF > ¥ EHER



£8570 5

7

T HRE X EBL

v
& 1T

= e ¥
B 4o
it m\ -
abL e /ﬁlw
me SRR
T WO
T (N

noB
2 gk Wl
S AN
RN [
e B
o
L
B oM. 4R
o A R
& Tt
=g} 4."“./ m_mu\m»
S &oxk
# R4
S o
BB
B ok
Mo 48 7
A o
TG

RS
L4
Mo Lon
<O
Boog
Mee o
AN~
S
=
&
g =
Y
g ¥
R 2
i
Woo-
ST
ol
B
NS 3

NP

N\—

~
~

Ko A e

«:‘:/L:

FE

B

FRA

% %363 % 278 Tk

2.
Cow

T

|

RN 2

i

% i o

E

s
|

+

f
|
W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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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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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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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5年度司促字第186號
聲  請  人  
即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債務人    金志雄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520,521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如附件所載。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庭      司法事務官  陳思頴


























附表
115年度司促字第000186號
 利息：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22779元

		金志雄

		自民國114年12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6.75%



		002

		新臺幣253754元

		金志雄

		自民國114年12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



		003

		新臺幣27976元

		金志雄

		自民國114年12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5%







附件：
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
    一、緣債務人於民國（以下同）91年8月14日開始與債權人成立信用卡使用契約，此有線上申辦專用申請書暨信用卡約定條款可證。依信用卡約定條款，債務人領用系爭信用卡後，即得於各特約商店記帳消費，並應就使用系爭信用卡所生之債務，負全部給付責任(第3條)。且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債權人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第14、15條)，逾期清償者，除喪失期限利益外(第22、23條)，應按所屬分級循環信用利率給付債權人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二、查債務人至民國114年12月28日止，帳款尚餘520,521元，及其中本金504,509元未按期繳付，迭經催討無效。爰特檢附相關證物，狀請  鈞院鑒核，並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迅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以維權益，實感德便！三、原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92年6月26日經財政部核准正式與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併，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消滅銀行，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存續銀行，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於92年10月27日經經濟部核准登記正式更名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暨原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權利義務關係由合併後存續並更名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七十五條規定概括承受，於此敘明（附件一）。四、另按債務人與債權人所成立信用卡使用契約，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其申請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併予陳明。釋明文件：證據清單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5年度司促字第186號

聲  請  人  

即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債務人    金志雄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520,521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

    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

    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如附件所載。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庭      司法事務官  陳思頴



























附表

115年度司促字第000186號

 利息：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22779元 金志雄 自民國114年12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6.75% 002 新臺幣253754元 金志雄 自民國114年12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 003 新臺幣27976元 金志雄 自民國114年12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5% 

附件：

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

    一、緣債務人於民國（以下同）91年8月14日開始與債權人

    成立信用卡使用契約，此有線上申辦專用申請書暨信用卡約

    定條款可證。依信用卡約定條款，債務人領用系爭信用卡後

    ，即得於各特約商店記帳消費，並應就使用系爭信用卡所生

    之債務，負全部給付責任(第3條)。且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

    前向債權人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

    (第14、15條)，逾期清償者，除喪失期限利益外(第22、23

    條)，應按所屬分級循環信用利率給付債權人年息百分之15

    計算之利息。二、查債務人至民國114年12月28日止，帳款

    尚餘520,521元，及其中本金504,509元未按期繳付，迭經催

    討無效。爰特檢附相關證物，狀請  鈞院鑒核，並依民事訴

    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迅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以維權益

    ，實感德便！三、原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92年6月2

    6日經財政部核准正式與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併，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消滅銀行，世華聯合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存續銀行，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並於92年10月27日經經濟部核准登記正式更名為國泰世

    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暨

    原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權利義務關係由合併後

    存續並更名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七

    十五條規定概括承受，於此敘明（附件一）。四、另按債務

    人與債權人所成立信用卡使用契約，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

    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其申請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

    現，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

    書面，併予陳明。釋明文件：證據清單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5年度司促字第186號
聲  請  人  
即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債務人    金志雄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520,521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如附件所載。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庭      司法事務官  陳思頴


























附表
115年度司促字第000186號
 利息：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22779元

		金志雄

		自民國114年12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6.75%



		002

		新臺幣253754元

		金志雄

		自民國114年12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



		003

		新臺幣27976元

		金志雄

		自民國114年12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5%







附件：
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
    一、緣債務人於民國（以下同）91年8月14日開始與債權人成立信用卡使用契約，此有線上申辦專用申請書暨信用卡約定條款可證。依信用卡約定條款，債務人領用系爭信用卡後，即得於各特約商店記帳消費，並應就使用系爭信用卡所生之債務，負全部給付責任(第3條)。且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債權人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第14、15條)，逾期清償者，除喪失期限利益外(第22、23條)，應按所屬分級循環信用利率給付債權人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二、查債務人至民國114年12月28日止，帳款尚餘520,521元，及其中本金504,509元未按期繳付，迭經催討無效。爰特檢附相關證物，狀請  鈞院鑒核，並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迅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以維權益，實感德便！三、原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92年6月26日經財政部核准正式與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併，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消滅銀行，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存續銀行，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於92年10月27日經經濟部核准登記正式更名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暨原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權利義務關係由合併後存續並更名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七十五條規定概括承受，於此敘明（附件一）。四、另按債務人與債權人所成立信用卡使用契約，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其申請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併予陳明。釋明文件：證據清單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5年度司促字第186號

聲  請  人  

即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債務人    金志雄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520,521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如附件所載。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8    日

                  民事庭      司法事務官  陳思頴



























附表

115年度司促字第000186號

 利息：

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22779元 金志雄 自民國114年12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6.75% 002 新臺幣253754元 金志雄 自民國114年12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 003 新臺幣27976元 金志雄 自民國114年12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5% 

附件：

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

    一、緣債務人於民國（以下同）91年8月14日開始與債權人成立信用卡使用契約，此有線上申辦專用申請書暨信用卡約定條款可證。依信用卡約定條款，債務人領用系爭信用卡後，即得於各特約商店記帳消費，並應就使用系爭信用卡所生之債務，負全部給付責任(第3條)。且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債權人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第14、15條)，逾期清償者，除喪失期限利益外(第22、23條)，應按所屬分級循環信用利率給付債權人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二、查債務人至民國114年12月28日止，帳款尚餘520,521元，及其中本金504,509元未按期繳付，迭經催討無效。爰特檢附相關證物，狀請  鈞院鑒核，並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迅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以維權益，實感德便！三、原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92年6月26日經財政部核准正式與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併，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消滅銀行，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存續銀行，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於92年10月27日經經濟部核准登記正式更名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國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暨原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權利義務關係由合併後存續並更名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法第七十五條規定概括承受，於此敘明（附件一）。四、另按債務人與債權人所成立信用卡使用契約，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其申請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併予陳明。釋明文件：證據清單



